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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動物科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提昇教學、研究、服務、輔導之品質與成效，依據中國文

化大學校務行政及教學研究評鑑辦法及其施行細則，訂定本系自我評鑑與追蹤改善實施要

點。 

二、組織 

為辦理本系評鑑與追蹤改善相關工作，成立動物科學系自我評鑑與追蹤改善委員會（以下

簡稱本委員會），負責規劃執行自我評鑑工作及擬定追蹤改善計畫相關事宜。 

本委員會由本系專任教師於系務會議中互選 5 至 9 人組成之，系主任為當然委員，並擔任

召集人及聯絡人。委員任期一年，得連任之。 

三、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擬具本系自我評鑑與追蹤改善計畫。 

（二）撰寫本系自我評鑑報告書及彙整相關佐證資料。 

（三）提供本系評鑑委員會外評委員名單。 

（四）統籌與執行外評委員實地訪評相關事宜。 

（五）追蹤查核評鑑後續自我改善計畫執行成效。 

（六）其他有關本系評鑑與追蹤改善之決策事項。 

四、評鑑方式 

評鑑方式採自我評鑑與外評委員實地訪評並行方式。本系自我評鑑以每三年一次為原則或

配合校評鑑委員會規劃辦理。 

五、自我評鑑 

（一）依校評鑑委員會核定之評鑑項目，擬具自我評鑑報告書及彙整相關佐證資料。並得依

本系特性調整評鑑項目，經校評鑑委員會核定後實施。 

（二）於外評委員實地訪評日一個月前應完成自我評鑑報告書及相關佐證資料，並提交系務

會議討論通過，送院長審查修訂，提報校評鑑委員會審議。 

（三）提供本系評鑑委員會外評委員名單送院長圈選推薦，經校評鑑委員會同意。本系評鑑

委員會由相關領域之校外學者、專家或校內曾獲教學特優教師等五至九人組成之，並

由外評委員互推一人為召集人。 

（四）外評委員依據本系自評報告進行實地訪評。實地訪評之程序包括聽取本系報告說明、

參觀空間與圖儀設備、檢視教學與研究狀況、與師生進行個別或團體晤談、委員交換

意見及完成訪視評鑑表，並於訪視結束前舉行座談，提出評鑑意見摘要口頭報告。 

（五）外評委員於結束實地訪評後二週內應提出詳細評鑑報告。於接到評鑑報告後，本委員

會於二週內得提出補充說明，與評鑑報告併送校評鑑委員會。 

六、追蹤改善 

（一）依據外評委員評鑑報告，進行修正、增補與說明；就外評委員意見或建議應提出自我

改善計畫書（含改善時程），並作為調整資源分配、修正本系中長程計畫之參考。 

（二）自我改善計畫應提交系務會議討論通過，再交由本系各相關委員會或工作小組據以落



實執行，以促進本系教學、研究、服務、輔導等工作成效。 

（三）應定期追蹤查核自我改善計畫之執行情況，滾動式修正自我改善計畫書。 

（四）自我改善計畫於學期末應繳交執行成效表併同佐證資料提交系務會議討論，送院長審

查修訂，提報校評鑑委員會審議。 

七、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中國文化大學校務行政及教學研究評鑑辦法及其施行細則、財團法人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大學校院系所評鑑實施計畫辦理。 

八、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送院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